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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概况 

 

一、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

主要职能 

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是

市政府主管城市管理的工作部门。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

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（本部）的主要职能为：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城市管理及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的方针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、规章

草案和政策措施，拟订相关管理标准和规范，并组织实施和监

督检查。 

（二）负责编制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发展战略、

总体规划、中长期发展规划、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。 

（三）负责对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（含新建及大中修和

加固、改扩建工程）实施监督管理；负责燃气行业管理，对燃

气供应、燃气设施建设、燃气设施安全运营和行业服务质量实

施监督管理；督促燃气企业整治安全隐患；负责编报市容环卫、

燃气管理等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并组织实施。 

（四）组织指导、统筹协调、监督检查、考核考评全市城

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；负责协调、督促、指导市直

有关部门和区政府开展城市管理工作；负责协调中央驻穗单位、

省直部门和驻穗部队城市管理相关工作；负责城市管理监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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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、调度和应急处置；承担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

作。 

（五）负责全市市容市貌的监督管理，组织、指导、监督、

协调全市城市容貌的综合整治；负责本市文明施工管理的组织

协调并组织实施本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有关规定，负责工

地施工噪音的管理和执法工作，并会同有关部门对违规行为进行

查处；负责对机动车辆清洗行业实施管理。 

（六）协调、监督、考核区和市相关部门对井盖设施的维

护管理工作，督促、检查井盖设施权属单位、市相关部门和区

人民政府履行井盖设施维护管理职责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 

（七）负责全市景观、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工作；负

责城市户外广告招牌的规划管理；会同市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

门组织编制户外广告专项规划、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技术规范；

负责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划；组织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公

开出让，组织开展户外广告设置审批、大型跨区域临时户外宣

传设置的审核管理和各区专项整治。  

（八）负责统筹全市环境卫生管理，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全

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；负责对生活垃圾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理实

施监督管理；统筹管理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推进生活垃圾

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；负责垃圾终处理设施运营的安全监

管；统筹安排市容环卫设施设备、机械用具、车辆和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装备器材的列编、更新和补充。 

（九）负责组织实施市本级市容环卫设施建设、验收和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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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，对工程变更、技术改造等实施审查、审批；对各区垃圾压

缩站、公厕等环卫设施建设实施统筹指导；监督协调市容环卫、

燃气行业设施建成后日常管理和维护。 

（十）负责市区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和执法；负责建筑

垃圾清运、处置企业的资质审批；负责建筑垃圾排放、运输、

受纳的管理和执法工作；负责粪便、死禽畜、变质肉类等无害

化处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。 

（十一）负责制定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规范

和行为规范；负责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复议和行

政诉讼工作；负责组织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业务培训

和综合考核；负责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普法教育和宣

传；负责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重大案件进行审理。 

（十二）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统筹协调、组织调

度和监督考核；指导并参与跨区域执法；负责广州市白云山风

景名胜区特别保护范围及重点地区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；负责

空港经济区重点开发区域和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综合执法；负

责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依法执法、规范执法和文明执法的指

导工作；负责拆除违法建设和违法户外广告（招牌）的安全监

管。 

（十三）负责组织制定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科技

发展和信息化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；组织协调城市管理和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重大科技项目攻关、成果推广和新技术引进；负

责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建设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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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负责指导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系统行业

协会工作，推进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、社会化、专业化

和产业化的发展。 

（十五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二、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

法定执法职责 

根据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管理委

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

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穗府〔2015〕53 号）的规定，市一级主要

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统筹协调、组织调度和监督考核，

指导并参与跨区域执法。区一级具体负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

作。 

（一）行政处罚 275项； 

（二）行政许可 7项； 

（三）行政强制 34项； 

（五）行政检查 7项； 

（具体以市政府部门权责清单为准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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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2018 年

度行政执法数据表 

 

表一 

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2018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

 

序号 单位名称 

行政处罚实施数量（宗） 

警告 罚款 

没收违法 

所得、没收 

非法财物 

暂扣许可

证、执照 

责令停产

停业 

吊销许可

证、执照 

行政 

拘留 

其他行政

处罚 
合计（宗） 

罚没金额

（万元） 

1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

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

法局）（本部） 

0 885 0 0 0 0 0 0 885 961.38 

2 广州市余泥渣土管理处 0 0 0 0 0 2 0 0 2 0 

3 广州市水上市容环境卫生

管理处 
          

合计 887 961.38 

 

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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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。 

2. 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，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；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，算一宗行政处罚，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

别。如“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”，计入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类别；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，计

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，如“处罚款，并处其他行政处罚”，计入“罚款”类别。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：（1）警告，（2）罚

款，（3）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，（4）暂扣许可证、执照，（5）责令停产停业，（6）吊销许可证、执照，（7）行政拘留。 

3. 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能确定金额的，计入“罚没金额”；不能确定金额的，不计入“罚没金额”。 

4. “罚没金额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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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

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2018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

 

序号 单位名称 
行政许可实施数量（宗） 

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 

1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局）（本部） 
52 52 14 38 0 

2 广州市水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     

3 广州市余泥渣土排放管理处 135 135 135 0 0 

合计 187 187 149 38 0 

 

说明： 

1. “申请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。 

2. “受理数量”、“许可数量”、“不予许可数量”、“撤销许可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

作出受理决定、许可决定、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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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

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2018年度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

 

序号 单位名称 

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（宗）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（宗） 

合

计 

查封场

所、设施

或者财物 

扣押财物 
冻结存

款、汇款 

其他行政

强制措施 

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

申请法

院强制

执行 

加处罚

款或者

滞纳金 

划拨存

款、汇

款 

拍卖或者依

法处理查封、

扣押的场所、

设施或者财

物 

排除妨

碍、恢复

原状 

代履行 
其他强

制执行 

1 广州市城市管

理委员会（广州

市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局）（本

部） 

0 17 0 0 1 0 0 0 0 0 1 19 

2 广州市水上市

容环境卫生管

理处 

            

3 广州市余泥渣

土排放管理处 
            

合计 19 

 

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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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“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“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”、“扣押财务”、

“冻结存款、汇款”或者“其他行政强制措施”决定的数量。 

2. “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” 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“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”、“划拨存款、汇款”、

“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”、“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”、“代履行”和“其他强制执行”等执行完毕或者终

结执行的数量。 

3.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”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，时间以申请日期为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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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

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2018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

 

序号 单位名称 

行政征收 行政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
其他行政

执法行为 

次数 
征收总金额

（万元） 
次数 次数 

涉及金额 

（万元） 
次数 

给付总金额

（万元） 
次数 次数 

奖励总金

额（万元） 
宗数 

1 广州市城市管理

委员会（广州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

局）（本部） 

  

489 

        

2 广州市水上市容

环境卫生管理处 

  
318 

        

3 广州市余泥渣土

排放管理处 

  
0 

        

合计   807         

 

说明： 

1. “行政征收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。 

2. “行政检查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。检查 1 个检查对象，有完整、详

细的检查记录，计为检查 1次。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、巡逻，无完整、详细检查记录，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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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不计为检查次数。 

3. “行政裁决次数”、“行政确认次数”、“行政奖励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行政裁决、行

政确认、行政奖励决定的数量。 

4. “行政给付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。 

5. “其他行政执法行为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完成的宗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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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广州市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局）2018年度行政执法情况说明 

 

     

一、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说明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887宗，罚没收入 961.38

万元。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处罚没有被申请行政复议。 

本部门 2018 年度行政处罚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2 宗，占行

政处罚总数的 0.2%，均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 

二、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说明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187宗，予以许可 149

宗。 

本部门 2018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和不予

许可）没有被申请行政复议。 

本部门 2018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和不予

许可）未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。 

三、行政强制实施情况说明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强制总数为 19宗。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强制没有被申请行政复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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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强制没有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。 

四、行政检查实施情况说明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807次。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检查没有被申请行政复议。 

本部门 2018年度行政检查没有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。 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 

根据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

会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）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

规定的通知》（穗府〔2015〕53号）的规定，市本级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机关主要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统筹协调、组织调

度和监督考核，指导并参与跨区域执法。因此我局主要工作任务

并非直接开展行政执法活动，而是对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

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统筹协调、组织调度和监督督促，相关工作

数据不纳入行政执法数据统计范围。 

 

 

 


